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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 年 1 月 12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 2 号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1

普通股股东人数 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378,441,31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378,441,3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75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759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2,173,562,043 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股份数为 11,616,437 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高纪凡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47,768,458 97.7748 30,465,829 2.2101 207,026 0.0151

其中：A 股 1,347,768,458 97.7748 30,465,829 2.2101 207,026 0.0151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9,225,346 99.9855 51,016 0.0081 39,780 0.0064

其中：A 股 629,225,346 99.9855 51,016 0.0081 39,780 0.0064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50,567,197 97.9778 27,834,336 2.0192 39,780 0.0030

其中：A 股 1,350,567,197 97.9778 27,834,336 2.0192 39,780 0.0030

4、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并实施＜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78,350,517 99.9934 51,016 0.0037 39,780 0.0029

其中：A 股 1,378,350,517 99.9934 51,016 0.0037 39,780 0.0029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选举高纪凡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
立董事 1,376,405,367 99.8523 是

5.02 选举高纪庆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
立董事 1,374,032,448 99.6801 是

5.03 选举张开亮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
立董事 1,373,634,298 99.6512 是

5.04 选举陈爱国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
立董事 1,377,478,883 99.9301 是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 是否当选

6.01 选举黄宏彬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375,079,965 99.7561 是

6.02 选举赵春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378,242,191 99.9855 是

6.03 选举蒋红珍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378,245,191 99.9857 是

7、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7.01 选举张银华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 1,378,238,022 99.9852 是

7.02 选举崔益祥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 1,375,440,707 99.7823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申请
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
保的议案

245,402,012 88.8896 30,465,829 11.0353 207,026 0.0751

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增
资扩股暨关联交易 的议
案

275,984,071 99.9671 51,016 0.0184 39,780 0.0145

5.01 选举高纪凡为公司第 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74,038,921 99.2625

5.02 选举高纪庆为公司第 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71,666,002 98.4030

5.03 选举张开亮为公司第 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71,267,852 98.2588

5.04 选举陈爱国为公司第 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75,112,437 99.6513

6.01 选举黄宏彬为公司第 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72,713,519 98.7824

6.02 选举赵春光为公司第 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75,875,745 99.9278

6.03 选举蒋红珍为公司第 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75,878,745 99.9289

7.01
选举张银华为公司第 三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
事

275,871,576 99.9263

7.02
选举崔益祥为公司第 三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
事

273,074,261 98.9131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 1、议案 3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上述议案 1、议案 2、议案 5-7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进行计票，议案已表决通过。
3、上述议案 2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高纪凡、吴春艳、江苏

盘基投资有限公司、天合星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苏清海投资有限公司、江苏有则创投集团
有限公司、吴伟忠、高海纯、高纪庆。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卢昶宪、周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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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

以现场方式召开，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期限并推举张银华先生主持会议，会
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选举张银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完成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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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以及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并与公司 2023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及监事会，完成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的任期
自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并
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产

生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具体如下：
1、 选举高纪凡先生、高纪庆先生、张开亮先生、陈爱国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 选举黄宏彬先生、赵春光先生、蒋红珍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4 名非独立董事和 3 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任期自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155）。

（二）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高纪凡先

生为公司第三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选举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共有董事 7 人， 其中独立董事 3 人， 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名单如

下：
1、战略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由董事长高纪凡担任召集人，成员为黄宏彬和张开亮。
2、审计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赵春光担任召集人，成员为黄宏彬和陈爱国。
3、提名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黄宏彬担任召集人，成员为赵春光和张开亮。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蒋红珍担任召集人，成员为赵春光和

高纪庆。
其中，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
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赵春光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

计委员会委员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 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 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张

银华先生、崔益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职工代表监事吴肖女士共同组成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155）、《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3-156）。

（二） 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一致同意选举张银华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第三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 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一致同意聘任如下
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高纪凡 总经理

高纪庆 副总经理

丁华章 副总经理

陈奕峰 副总经理

吴森 财务负责人

吴群 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等进行了核查， 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意见，且聘任吴森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上述高级管
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其中，董事会秘书吴群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 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陆芸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陆芸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
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简历详见附件。

五、 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因任期届满，江百灵先生、刘维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姜

艳红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FENGZHIQIANG（冯志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以上人
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各位换届离
任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六、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天合光伏产业园天合路 2 号东南区
联系电话：0519-81588826
电子邮箱：IR@trinasolar.com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3 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高纪凡先生，1965 年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 1985 年获得南京大学化学学士学位，

1988 年获得吉林大学物理化学专业硕士学位；1988 年 9 月至 1989 年 3 月， 就职于常州东怡联
合开发公司；1989 年 3 月至 1989 年 9 月， 就职于常州对外经济技术贸易公司；1989 年 10 月至
1992 年 5 月，担任广东顺德大良清洗剂厂副厂长；1992 年 6 月至 1997 年 10 月，任武进协和精
细化工厂厂长；1997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 担任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2006 年至 2017 年，担任 Trina� Solar� Limited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2017 年 12 月至今，担任天合
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建中央常委、中国光
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创新联盟副理事长、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第三届
理事长副会长、 国家能源互联网产业及技术创新联盟副理事长等职务。 2018 年， 荣获江苏省
委、省政府颁发的“为江苏改革开放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称号；2021 年，荣获国务院颁发
的“国家技术发明奖”,此为中国光伏技术领域首个国家技术发明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纪凡先生通过直接及间接控制公司 35.70%的股权，其中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352,219,885 股， 高纪凡先生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江苏盘基投资有限公司的
控股股东，高纪凡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纪庆先生为兄弟关系。 除前述情况外，高纪凡先生与其他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高纪庆先生，196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京大学，EMBA 硕士。 1990
年 7 月至 1992 年 3 月，担任常州向阳化工厂技术员；1992 年 3 月至 1997 年 12 月，担任武进协
和精细化工厂副厂长；1997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历任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技术质量经理、研发部负责人、技术总监、项目（产能）扩展副总裁、系统事业部副总裁、系统事
业部中国区负责人；2017 年 12 月至今，担任天合光能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纪庆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60,586 股，另外持有十堰凝聚科技服
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1.81%的合伙权益，十堰凝聚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股份 17,551,415 股，高纪庆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纪凡先生为兄弟关系。 除前述
情况外，高纪庆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丁华章先生， 1971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学
历。 CIMA 特许资深管理会计师、国际内部审计师。 1992 年 8 月至 1996 年 8 月，担任安徽省淮
南市医药集团公司上海分公司财务主管；1996 年 8 月至 1998 年 12 月，担任厦门食品饮料厂主
管会计；1999 年 1 月至 2001 年 9 月， 担任香港联集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财务经理；
2001 年 9 月至 2008 年 4 月，担任戴尔（中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8 月，
担任第九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内审及 SOX 合规总监；2009 年 8 月至 2014 年 9 月，担任昱辉
阳光能源有限公司风控与内审副总裁；201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历任常州天合光能有限
公司风险管理和内控内审副总裁、光伏系统业务板块财务负责人、卓越管理及监控平台负责人
等职务；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 担任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职工监事。
2020 年 12 月至今，任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华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75,200 股，持有十堰锐泽科技服务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10.85%的合伙权益， 十堰锐泽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
6,272,974 股。 除前述情况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
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陈奕峰先生，198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
2013 年至 2017 年，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历任主任工程师、高级经理；2017 年 4 月至 2020 年
10 月，历任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副总监、总监；2020 年 11 月至今，任天合光能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工程中心负责人；2022 年 6 月至今，任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光伏科学与技术全国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奕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02 股，持有十堰携盛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1.996%的合伙权益， 十堰携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股份
14,914,675 股。 除前述情况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吴森先生，1980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2 年至 2005 年，担任赛捷软件（上海）有限公司财务系统高级咨询顾问；2005-2010 年，历任
德克马豪吉特迈集团中国区财务经理、亚太区财务经理；2010 年至 2013 年，历任常州天合光能
有限公司销售财务经理，集团计划与分析高级经理。 2013 年到 2018 年，历任天合光能股份有限
公司光伏系统及能源互联网价值群财务总监；2016 年至 2018 年， 在同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攻
读 MBA 学位，同时获得美国德州大学 EMBA 学位。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12 月，担任天合光能
股份有限公司光伏产品价值群财务高级总监和运营中心负责人。 2020 年 12 月至今，担任天合
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2023 年 4 月至今，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财务总监专业委员会会
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森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17,180 股，持有十堰凝聚科技服务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3.39%的合伙权益， 十堰凝聚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股份
17,551,415 股。 除前述情况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吴群先生，1974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6 年至 1997 年，担任苹果南方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2001 年，获得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统
结构专业硕士学位；2001 年至 2002 年，担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2003 年至 2005
年，担任阿尔卡特公司移动事业部高级软件工程师；2005 年至 2007 年，担任摩托罗拉（中国）电
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7 年至 2009 年， 在长江商学院攻读 MBA 学位；2009 年至 2014 年，担
任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2014 年至 2017 年， 担任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战略运营高级经理、 副总监；2017 年 12 月至今， 担任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负责
人、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群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74,476 股，持有十堰携盛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2.85%的合伙权益，十堰携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14,914,675
股。除前述情况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陆芸女士，199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7� 年 7� 月
加入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2022 年 4 月起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陆芸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660 股。 除前述情况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未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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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拟回购部分公司股份，主要内
容如下：
1、回购的股份将先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如后续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 36 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若
国家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则本回购方案将按调整后的政策实施；

2、回购规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
（含）；

3、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58.00� � 元 / 份（含）；
4、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5、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未来 3� 个月无主动减持计划，未来 6

个月若存在减持计划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 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存托凭证持有人 People� Better� Limited 在公司回购期间的未来 3 个
月、未来 6 个月内尚无明确的减持计划；HSG� GF� Holdco� III-A,� Ltd.在公司回购期间的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内存在减持的可能，尚无明确减持计划，若上述存托凭证持有人拟实施减持
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事项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本次回购

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

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
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先用于后续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
购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回购的股份予以注销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
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4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项议案。

（二）根据《公司章程》8.3 条之规定，本次回购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2023� 年 12 月 26 日，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高禄峰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公

司股份。 提议内容为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中国存托凭证（CDR）。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提议公司回购股份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1）。

上述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

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
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本次回购股份将先用于股权
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回购的
股份应全部予以注销。

（二）拟回购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三）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

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 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
时披露。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立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
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总金额达到下限后，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止
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
提前届满。

4、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用途 拟回购资金 总额 （万
元 ） 测算回购数量（万份）

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比
例（%） 回购实施期限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 30,000-50,000 517.25-862.06 0.72-1.20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本次拟回购数量以 58 元 / 份进行测算，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比例以
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五）本次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58.00� 元 / 份（含），回购价格上限高于公司董事会
通过回购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现作合理性说明如下：结合近期资
本市场环境及公司股价等情况的变化，为切实推进和实施股份回购，并基于公司对自身价值的
认可及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公司决定将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上限定为 58.00� 元 / 份
（含），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本次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
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
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

（六）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和上限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

上限人民币 58.00 元 / 份进行测算， 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
全部予以锁定，预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按照回购金额下限回购后 按照回购金额上限回购后

股份数量（份 ）
占公司存 托 凭 证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份 ）

占公司存托凭证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量（份 ）

占公司存 托 凭 证
总数的比例（%）

有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197,509,818 27.39 202,682,232 28.11 206,130,507 28.59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523,475,563 72.61 518,303,149 71.89 514,854,874 71.41

存 托 凭 证 总
数 720,985,381 100.00 720,985,381 100.00 720,985,381 100.00

（八）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
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公司流动资产 802,654.27 万元，总资产 1,081,370.7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29,114.22 万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 50,000 万元
测算，分别占上述财务数据的 6.23%、4.62%、9.45%。 综合考虑公司经营、财务状况、未来发展规
划等多方面因素，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状况、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 如前所述，根据测算，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影响公
司的上市地位。

（九）公司董高、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是否买
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
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2023 年 9 月 19 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凡孝金先生、刘淼先生因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分别归
属公司存托凭证 46,000 份、50,600 份。 2023 年 9 月 28 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赵欣先生因第二
类限制性股票归属公司存托凭证 34,500 份。 2023� 年 10� 月 17 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陶运峰先
生、赵欣先生、朱坤先生因员工认股期权计划分别行权公司存托凭证 900,000 份、 404,850 份、
300,000 份。 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
告。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不存
在买卖本公司存托凭证的行为；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
操纵的行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计划。 若上述人员后续有增减持股份
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上市公司向董高、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5%以上存托凭证持有人问询未来 3� 个
月、未来 6� 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未来 3� 个月无主动减持计划，未来 6
个月若存在减持计划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 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存托凭证持有人 People� Better� Limited 在公司回购期间的未来 3 个
月、未来 6 个月内尚无明确的减持计划；HSG� GF� Holdco� III-A,� Ltd.在公司回购期间的未来 3
个月、未来 6 个月内存在减持的可能，尚无明确减持计划，若上述存托凭证持有人拟实施减持
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提议人高禄峰先生系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2023 年 12 月 26 日，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
提议回购股份，其提议回购的原因和目的是基于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和未来发展的信心，维
护公司全体存托凭证持有人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促进公司长远、健
康、持续发展，提议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提议人在提议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提议人在回购期间及未来 3�
个月无主动减持计划， 未来 6 个月若存在减持计划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议人承诺在审议本次股份回购事项的董事会
上将投同意票。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

公告后 36 个月内完成转让。 公司将根据证券市场变化确定实施进度，若回购后公司未能在上
述期限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或未能将所回购股份全部授出，则未使用的回购
股份将予以注销，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就注销股份事项履行相关程序，并根据具体
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 若发生注销情形，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充

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安排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

层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银行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

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
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若涉及）；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
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
购所必须的事宜。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事项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

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

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
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先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如后续未能在股份回购实
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 36 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则存在回购的股份予以注销的风
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
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前十名存托凭证持有人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存托凭证持有人披露情况
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4 年 1 月 10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存托凭证持有人和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存托凭证持有人的名称、持有数量和持有比例情况，详见《九号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股份事项前十名存托凭证持有人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存托凭证持有人持有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04）。

（二）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九号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号码：B885370190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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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存托凭证持有人

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存托凭证持有人
持有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九号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4 年 1 月 10 日）登记在册的前
十名存托凭证持有人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存托凭证持有人的名称、 持有数量和持有比例情况
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存托凭证持有人持有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份 ）
持有比例
（%）

1 Hctech II L.P. 51,613,850 7.16

2 Putech Limited 46,413,800 6.44

3 Cidwang Limited 45,948,840 6.37

4 People Better Limited 43,206,399 5.99

5 HSG GF Holdco III-A, Ltd. 41,682,091 5.78

6 Shunwei TMT III Limited 35,822,358 4.97

7 Wtmtech Limited 25,397,548 3.52

8 WestSummit Global Technology Fund, L.P. 24,345,890 3.38

9 Hctech I L.P. 22,850,010 3.17

10 Future Industry Investment（Cayman）Co., Limited 17,133,720 2.38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存托凭证持有人持有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份 ） 持有比例（%）

1 People Better Limited 43,206,399 5.99

2 HSG GF Holdco III-A, Ltd. 41,682,091 5.78

3 Shunwei TMT III Limited 35,822,358 4.97

4 Wtmtech Limited 25,397,548 3.52

5 WestSummit Global Technology Fund, L.P. 24,345,890 3.38

6 Future Industry Investment（Cayman）Co., Limited 17,133,720 2.38

7 ZhongTouYuanQuan Group Limited 14,477,751 2.01

8 Bumblebee Investment（Cayman）Co.,Limited 13,235,780 1.84

9 Megacity Industrial（Cayman）Co., Limited 13,235,780 1.84

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1,385,533 1.58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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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1 月 12 日 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 85 号建工大楼 12 楼董事会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谢彦辉先生主持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2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807,197,41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4.771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2,799,075,41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4.5547%，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710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122,000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0.2163％，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3%。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
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张育民先生、马春生先生、李雪美女士、戴智波先生、白力
先生向股东大会就其任职条件、专业能力、从业经历、违法违规情况、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益
冲突，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等情况作说明。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张育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806,825,1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张育民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76,779,619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98％；
（2）表决结果：张育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马春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806,825,1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马春生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76,779,618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98%；
（2）表决结果：马春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李雪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806,825,1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李雪美女士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76,779,618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98%；
（2）表决结果：李雪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戴智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806,825,1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戴智波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76,779,618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98%；
（2）表决结果：戴智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白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806,825,1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白力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176,779,61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98%；
（2）表决结果：白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806,906,3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反对

29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2.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806,906,3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反对

29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2.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四）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806,906,3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反对

29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2.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学琛、李博。
（三）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粤水电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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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1 月 12 日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2 日上

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 和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2 日 9:15 至 15:00 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科旺路 66 号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2 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兆春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7 人，代表股份 85,281,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1
1 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的 61.854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 2
2 包括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代表股份 76,829,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72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
代表股份 8,452,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02%。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2 人，代表股份 352,00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 3
3 包括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 人，代表股
份 352,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5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 列席了本次会议，德恒永恒（横琴）联营律师事务
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审议并通过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22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322%；反对 57,8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67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4,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83.5795%；
反对 57,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6.42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22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322%；反对 57,8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67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4,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83.5795%；
反对 57,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6.42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952,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6146%；反对 328,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385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6193%；反
对 328,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8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952,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6146%；反对 328,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385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6193%；反
对 328,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8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德恒永恒（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贺静律师、程亚晖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德恒永恒（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
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德恒永恒（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3 日


